
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

1１2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面試場次名單及公告事項 

※面試日期：民國 111 年１1 月０2 日（星期三） 

※報到地點：三峽校區公共事務大樓４樓，４１８辦公室旁 

組別 場次 甄試證號碼 姓名 報到時間 面試時間 

甲 １ 
5310001 劉映彤 

09:50 10:00~10:30 5310004 黎子涵 

5310005 紀柏安 

甲 ２ 
5310008 許之博 

10:30 10:40~11:10 5310010 黃琳軒 

5310011 張景程 

甲 ３ 
5310013 林欣恩 

11:10 11:20~11:50 5310014 許亦威 

5310016 林庭宇 

甲 ４ 
5310017 林祐諒 

12:50 13:00~13:30 5310019 吳雅新 

5310020 李靜怡 

甲 ５ 
5310021 林琇芳 

13:30 13:40~14:10 5310022 吳秉儒 

5310023 林宥彤 

甲 ６ 
5310025 張詠富 

14:10 14:20~14:50 5310027 諸恩琪 

5310028 羅律然 

甲 ７ 
5310030 張恩瑜 

14:50 15:00~15:30 5310032 蔡博修 

5310034 張書維 

甲 
８ 

5310038 陳思婷 15:30 15:40~16:00 
乙 5320001 劉孟昕 

※注意事項 
1. 面試請依各組排定之報到時間報到，報到後無法離場，請先行飲水或上廁所後再報

到。逾面試開始時間者不得入場，視為缺考• 

2. 請攜帶准考證明與身分證，依招生簡章附錄五考試規則辦理。 

3. 不可攜帶手機或會發出聲響之手錶鬧鈴進場，請勿私下錄音錄影。攜帶貴重物品者

應自行保管，個人物品請放置於指定之置物區。 

4. 為保持考試公平，當日不需另備面試文件，亦不協助轉送其他文件。 



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辦理 112 學年度碩士班

甄試入學考試之面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配套措施 

 

一、得參與面試考生中若有「居家隔離」、「居家檢疫」、「自主健康管理就醫採

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」或「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」，應依傳染

病防治法相關規定留在家中或指定地點不外出，即「不應到校」參與面試。

此類考生之因應方式如下： 

(一)考生應至遲於面試前一天(111/11/1)下午 3 時前檢具證明文件聯絡本系，

並配合本系採取應變措施改為視訊面試，無法配合者視為不參與面試(即

面試缺考)。 

(二)考生應於面試當日(111/11/2)備妥具清晰鏡頭與收音功能之筆電或手

機，於指定時間登入本系指定之會議室，並備妥准考證名與身分證明文

件。「視訊面試」使用 GoogleMeet 進行，考生需上半身全程入鏡，且

無他人在旁。 

二、「自主健康管理中「非」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考生(即無症狀之

自主健康管理考生)」目前應視為一般考生應到校面試，無須另外因應。 

三、屬「自主防疫」之考生，仍應至本校參加實體面試，且應於面試前一天

(111/11/1)下午 3 時前提供證明主動聯絡本系，本系將告知相關因應配套措

施(即調整面試場次時間或次序)。 

四、以上第一及第三項考生，請務必於面試前一天(111/11/1)下午 3 時前，來電

與本系李助教連絡後，將證明文件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寄送。連絡電話：

(02)86741111 轉 67410，E-mail：ycli@mail.ntpu.edu.tw，寄出後請考生務

必再次來電確認。 
 
 


